
 

 

.13 执行--13.2 各种刑罚的执行--13.2.2 死缓、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 253 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

犯，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的时候，应当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根据最高院《解释》

（2012）第 429 条，“法律文书”是指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人民检察院的起诉状副本、自诉状的复

印件、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 

  在实际交付执行过程中，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法律文书分别送达公安机关的看守所和罪犯

应服刑的监狱，由公安机关将罪犯送交监狱服刑。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应自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

起 1 个月内将罪犯送交监狱或其他执行机关执行；对于判处拘役的罪犯，公安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

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后，应立即将罪犯送达执行场所执行。执行机关应将罪犯及时收押，并通知罪犯家

属。 

  关于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判决的执行场所和执行方式，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 253

条和《监狱法》的有关规定，由于刑种、刑期和罪犯年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表 13-1)： 

刑种、刑期和罪犯年龄状况 刑罚的执行场所和执行方式 

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 由公安机关依法将该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

前，剩余刑期在 3 个月以下的. 
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被判处拘役的罪犯. 由公安机关执行. 

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  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未成年犯在成年后，剩余刑期不超过 2 年的. 仍可以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表 13-1  中国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判决的执行场所和执行方式 [聂立泽，2012] 

 

监狱、看守所等执行机关应当将罪犯分押分管，按照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对

罪犯进行改造。对罪犯服刑期间的表现进行细致的记分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作为减刑、假释的

基础依据，有效调动罪犯自我改造的积极性。这种制度类似于西方国家改造罪犯的累进处遇制度。 

  累进处遇制度是西方国家关于自由刑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将执行过程分为数个阶段，随着罪犯教

育改造程度或者其表现成绩的逐步上升，执行机关对罪犯采取的强制措施和待遇逐渐转好，以此鼓励受刑

罪犯加快改造步伐。采取累进处遇制度国家的自由刑执行实践证明，该制度对罪犯改恶从善、复归社会有

一定促进作用。累进处遇的阶段主要分为独居阶段、杂居阶段和假释阶段。执行初期(一般是 15～20 日)为

独居阶段，这一期间，罪犯要服一定劳役，同时接受有关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心理精神状

态、疾病、嗜好、犯罪性质等个人基本情况的调查和考察。此后，进入第二阶段--杂居阶段，这一阶段罪犯

必须在开放、半开放或者全封闭的场所中接受强制劳动，劳动态度和遵守劳动纪律的情况由执行官员进行

监督并加以记录，作为进一步考察评定级别的依据。罪犯的待遇可根据改造的进展逐步有所提高，如在一

定的限制和监视下，可与亲属通信和会见、可借阅书刊、娱乐等。成绩优异者可进入假释阶段，罪犯可独

居，夜不上锁，白天可以代替看守人员从事一定事务，可自由地借、买书刊，与亲属会见、通信，并可申

请外出，与社会交往。进入假释阶段的罪犯必须是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已经具备了适应社会的能力，可

以复归社会，因此能够进入假释阶段的罪犯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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